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
关于给潘腾腾同志颁发奖金的决定
扬义字〔2025〕40号
潘腾腾，男，1992年10月生，江苏沛县人，广陵区名城运河佳园29帽801室，网约车司机。

2025年9月8日上午，潘腾腾在营运期间接到扬子津派出所紧急协查通知，得知乘客李某正遭遇电信诈骗，已取现2.2万元准备交付。面对危急情况，潘腾腾沉着冷静、机智应变，巧妙改变行车路线，在不惊动受害人的情况下，果断将车辆直接开往扬子津派出所，为警方成功劝阻争取了宝贵时间。经民警工作，李某最终识破骗局，避免了财产损失。
潘腾腾同志以高度的敏感性和责任感，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掌握了主动权，弘扬了社会正气、传递了正能量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力量，扬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确认了潘腾腾同志的见义勇为行为。根据《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》《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慰问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。经研究决定，给潘腾腾同志颁发奖金1000元。
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

2025年12月3日

报：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，省民政厅、省公安厅，省见义勇为基金会

    市公安局，盛市长、胡主任

送：各县（市）公安局、公安分局、政治处

本会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理事、监事，各见义勇为基金会、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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